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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是科研和实验过程的原始、真实的反映，规范的实验记

录是培养研究生科研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重要手段和进行科学实验

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有力证明材料。因

此，导师和研究生务必高度重视实验过程的记录工作，培养和锻炼研

究生严谨、认真、求实的学风和科学态度。

为此，特制定如下要求：

1．实验记录必须用研究生院统一印制的记录本、以碳素笔或钢笔

认真如实地记录学位课题研究的全过程。

2．实验记录应对包括实验时间、地点、条件、对象（材料）、设

备仪器、试剂、技术方法、实验结果等内容逐一进行详细记录。按照

实验记录实验者或他人应能有效地重复该实验。调查研究性质的课题

进行的问卷调查或现场座谈等也应进行详尽的记录。

3．实验仪器或电脑打印的图、表、照片等资料也应附在记录中。

4．实验记录必须保持它的原始性，不允许在答辩前将原始记录转

抄在记录本上，更不允许事后突击“补做”实验记录。

5．严禁伪造、篡改实验记录。导师应定期检查研究生科研实验记

录情况，督促研究生真实规范记录原始数据。

6．实验记录经形式审查不符合上述要求者不得进行论文答辩，对



在课题中的造假、抄袭、剽窃等违纪行为则按科研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研究生的学位课题无论课题来源如何，在答辩前均必须提供原始实验

记录交答辩委员会审阅，答辩后原始实验记录原则上存入研究生的学

位档案。实验记录若要求存入科研档案者，应由学校科研处或各二级

研究生培养单位科研管理机构出具证明并将实验记录复印件存入该生

的学位档案。除学校档案室外，非国家档案管理机构认可的部门，不

允许存留研究生的实验记录。


